附表1 综合评分表
	详细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1） 报价部分：30分；

（2） 商务部分：30分；
（3） 技术部分：40分。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及分值构成
	评分细则

	响应报价

（30分）
	响应报价

（30分）
	1. 满足设备采购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余各供应商的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供应商报价×30 分。报价得分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在评审过程中，评审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使其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对其质询，并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和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该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提供证明材料的，投标按无效处理。

	商务评分

标准

（30分）
	文件响应程度

（15分）
	响应文件对采购需求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满足性或更有利于采购人的响应，在响应文件中的商务条款响应内容更有利于采购人的条件下，各响应文件横向比较，采购小组酌情评分，优得15-11分；良得10-6分；一般得5-0分；仅作出满足性响应不得分。

	
	供应商业绩

（15分）
	在满足资格要求的基础上（2个），供应商每提供1个满足资格要求的业绩得5分，最高得15分（须提供合同证明材料，包括不限于合同首页、关键信息页、签字盖章页等，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40分）
	技术要求符合程度
（3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对照本采购项目“技术要求”，进行横向对比，较优得30-21分，良好得20-11分，一般得10-0分。

	
	服务计划管理（10分）
	根据供应商服务计划的科学合理性、保证完成的组织措施、对现场可能发生的影响服务进度的因素所提出的应对方案情况进行横向对比，较优得10-8分，良好得7-5分，一般得4-0分。


